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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2004年夏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撰写国际法学系列教材之一——《海商法专论》。
当时我有些踌躇，原因是：在深度上，本书的读者定位是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，这里有如何使其区
别于一般本科生教材的问题；在形式上，有如何跳出现有海商法教材的写作模式的问题。
这两个问题困扰着我，因而我迟迟没有动笔。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从事海商法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的教学、研究工作，同年轻教师们一起做了不少
科研课题，挤时间还参与了一些海事司法实践，也很想把这些收获和体会总结一下，提供给大家，或
许会对学生、海商法界的同仁有所帮助和启示，起码可以引起大家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。
基于这种想法，我最终欣然接受了人大出版社的约请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，我理出一个思路，经与出版社商量，决定动笔了。
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的：全书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商法》）为主线，每一章
由四部分组成：第一部分——该章中英文对照的法律条文；第二部分——简要介绍该章的“基础知识
”；第三部分——“专题研讨”；第四部分——“案例分析”。
四个部分中重点是第三部分——“专题研讨”，全书共论述84个专题，这些专题系本人近年来教学、
科研和海事司法实践的研究成果，它既涉及海商法的基础理论问题，也涉及海商法的热点、难点问题
，对加深对《海商法》重点条款的理解颇有裨益，对掌握海商法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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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司玉琢教授的诚意之作，突破了现有海商法教材的写作模式。
全书以我国《海商法》为主线，共设16章，每一章由两部分组成：第一部分系统介绍基础知识；第二
部分为专题研讨，全书共论述了101个专题，这些专题是作者近年来教学、科研和海事司法实践的研究
成果，既涉及海商法的基础理论问题，也涉及海商法的热点、难点问题。
    本书可作为国际法学、民商法学科，特别是海商法方向的研究生教材，同时也适合于有一定海商法
理论基础的教学、科研人员，从事海事司法实践的法官、律师以及其他航运界、海上保险界业内人士
阅读、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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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司玉琢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、海商法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顾问、中国海商法协会副
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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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如前所述，国际贸易中，提单常被用来代替货物进行交付，持有提单的买方可以凭提单对货物
行使不同的权利，如指令承运人转运，对货物进行转卖等，就如同他已经拿到了货物本身。
另外提单还有助于消除买卖双方的信任危机，买方在得到提单后就应该支付货款，而不应等到货物实
际到港后再支付，以使跟单支付方式得以顺利进行。
基于上述，理论界普遍认为在贸易领域中，提单具有物权凭证功能。
但是，对于提单的物权功能，究竟属于所有权还是占有权，理论界尚存争议。
（1）所有权说提单的所有权功能是指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证明。
其中一种观点认为：承运人、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给托运人之后，提单上记载的货物的所
有权即依附在提单上，对提单的拥有等于无条件地拥有货物。
即使货物已不在承运人或船长占有之下，提单持有人仍可以向实际占有人无条件地主张对货物的所有
权，提单的转移和转让，绝对地产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。
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提单所表彰的权利，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，依相当的意思表示所特别创
设的权利，与货物的现实占有无关，是民法上占有取得原因以外的商法上特殊占有取得原因。
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相同的效力。
即使承运人或船长丧失其对货物的占有，提单持有人仍可以追及货物的现实占有人，请求其返还货物
。
①此说被称为“绝对所有权说”。
绝对所有权理论的核心是持有提单可以向任何实际占有人主张货物。
另一种观点认为：提单不具有绝对的所有权效力。
货物所有权的转移，除提单的转移或转让外，还需满足民法中所有权转移的条件。
②此种观点称为“相对所有权说”。
笔者认为，从国际贸易惯例及各国立法可以看出，货物所有权转移通常要依买卖双方的约定，在没有
此种约定的情况下，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各国规定不尽相同。
提单的转让并不当然导致货物所有权的转移，因此，认为提单的物权效力是指货物所有权显然不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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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海商法专论(第2版)》：21世纪国际法学系列教材

Page 7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海商法专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8


